
根据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 和

国家工商总局 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

行办法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

示暂行办法》 等相关规定，从 2014 年

10 月 1 日起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

启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全面实施

企业信息公示和年度报告制度。现将有

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开放查
询服务

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（网

址 ： http://gsxt.zjaic.gov.cn， 下 简 称

“公示系统”） 是省政府“浙江政务服

务网”的组成部分，从10月1日起，社

会公众可以通过该系统查询全省所有企

业、个体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信

息、行政处罚信息和年度报告信息，以

及企业自行公示的相关信息。

此外，企业应当自下列信息形成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“公示系统”

向社会公示：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

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

额、出资时间、出资方式等信息；②有

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

息；③行政许可取得、变更、延续信

息；④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；⑤受到

行政处罚的信息；⑥其他依法应当公示

的信息。

该系统还与全国各省 （市） 的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联网，社会公众可以

链接查询所有在中国各级工商登记部门

登记注册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的公示信息。

二、启动实施 2013、2014 年度报
告工作

（一） 年度报告对象

凡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各级市

场监管局 （工商局） 登记注册的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市

场主体，都应当依法报送 2013、2014

年度报告。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

31日期间新设立的市场主体，应当依法

报送2014年度报告。

已注销、被吊销或被撤销的市场主

体不允许报送年度报告。

（二） 年度报告时间

2013 年度报告的时间为 2014 年 10

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。2014 年度

报告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

年 6 月 30 日。需要报送 2013、2014 两

个年度报告的，应当在成功报送 2013

年度报告后，才能报送2014年度报告。

（三） 年度报告内容及公示内容

企业年度报告内容包括：①企业通

信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

箱等信息；②企业开业、歇业、清算等

存续状态信息；③企业投资设立企业、

购买股权信息；④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

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，其股东或者发起

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、出资时间、出

资方式等信息；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

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；⑥企业网站以

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

信息；⑦企业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、负

债总额、对外提供保证担保、所有者权

益合计、营业总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

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纳税总额信息，该

类信息由企业自主选择是否公示；⑧非

公企业党建、商标注册使用、广告发布

经营以及部分财务报表指标等其它信

息，仅限用于为政府决策服务使用，不

对外公开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内容包

括：①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；②生

产经营信息；③资产状况信息；④开设

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

称、网址等信息；⑤联系方式信息；⑥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公示的其他

信息。

个体工商户的年度报告内容包括：

①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；②生产经

营信息；③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

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信息；④联系

方式等信息。

（四） 年度报告的途径和方式

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年度报告

采取电子化报告方式，可以直接登陆

“公示系统”，或登陆浙江省工商局门户

网 站 （网 址 ： http://www.zjaic.gov.

cn ），或登陆温州市市场监管局 （工商

局） 的门户网站 （网址：http://www.

wenzhou315.gov.cn） 或瑞安市市场监

督 管 理 局 门 户 网 站 （网 址 ： http://

www.ra315.com/）， 以 链 接 方 式 进 入

“ 公 示 系 统 ”， 再 点 击 “ 企 业 年 度 报

告”、“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”模块

进行相应操作。在通过身份验证确认

后，按照系统所列内容完整填报并提交

后，年度报告即告完成，“公示系统”

同时将该年度报告内容向社会公示。

个体工商户的年度报告采取纸质报

告方式。个体工商户到辖区市场监管所

（工商所） 领取或从瑞安市场监督管理

局 门 户 网 站 （ 网 址 ： http://www.

ra315.com/） 下载 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

告 表》， 填 写 完 整 并 签 字 （或 盖 章）

后，直接提交或以挂号邮寄方式送达辖

区市场监管所 （邮寄地址附后）。市场

监管所 （分局） 接收到纸质报告表后，

在“公示系统”中公示其已年度报告的

情况，但不公示具体年度报告内容。

三、接收企业联络员确认书
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年度报告

采取电子化报送方式，需要进行网上身

证验证确认。“公示系统”提供两种确

认方式：第一种方式是企业、农民专业

合作社使用数字证书直接登录，在线填

报保存后即完成年度报告的报送并公

示。第二种是未使用数字证书的企业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，需要事先到辖区市场

监管所 （分局） 办理企业联络员及其手

机号码的确认手续，“公示系统”向企

业确认人员的手机发送密码，企业凭该

密码登录“公示系统”报送年度报告。

企业联络员确认的基本流程是： ①

企业进入“公示系统”，在线填写保存

《联络员信息确认书》；②打印确认书，

由法定代表人 （负责人） 签字并加盖企

业公章，粘贴联络员身份证复印件；③

将确认书提交或挂号邮寄至辖区市场监

管所 （邮寄地址附后）；④市场监管所

（分局） 接收并在“公示系统”中予以

确认；⑤完成确认程序，以后可在“公

示系统”上使用已确认联络员信息及手

机号获取密码。

企业数字证书由企业、农民专业合

作社自愿向所属地数字证书服务网点购

买申领，具体可登录网址：www.icinfo.

cn 查 询 ， 或 致 电 免 费 客 服 热 线 ：

4008884636。数字证书可享有在电子

政务、电子商务领域内“一证通用”，

包括在省政府政务服务网、工商部门年

度报告、地税网上报税、人力社保网上

办事、银行账户及贷款卡年检年审等方

面的应用。

四、不依法进行年度报告的后果
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未在规定时

间内进行年度报告的，或者在年度报告

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将被载

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。个体工

商户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年度报告的，

将被标注为“经营异常”状态并向社会

公示。

五、其它事项
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全部实行电

子化年度报告，无需再提交年度报告书

面材料，无需缴纳费用，营业执照无需

加盖年度报告戳记。

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现其填报信息

有误，可在年度报告截止时间 （6 月 30

日） 之前自行进行修改，修改前、修改

后的信息记录将一并公示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企业

年度报告或自行公示的信息虚假的，可

以向核发其营业执照的市场监管 （工

商） 部门举报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没有进行 2013

年度报告 （备案） 的，可以继续登陆浙

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的“农民专业

合作社年度报告 （备案） ”子系统进行

报送，2014 年度报告统一于 2015 年 1

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通过“公示系

统”报送。

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2014 年 9 月 29 日

附：各镇街市场监督管理所（分局）邮寄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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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正式启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和实施年度报告制度的公告

序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收件部门名称

塘下市场监督管理分局

安阳市场监督管理所

玉海市场监督管理所

锦湖市场监督管理所

莘塍市场监督管理所

飞云市场监督管理所

东山市场监督管理所

上望市场监督管理所

汀田市场监督管理所

仙降市场监督管理所

南滨市场监督管理所

马屿市场监督管理所

陶山市场监督管理所

湖岭市场监督管理所

高楼市场监督管理所

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收件部门地址

塘下汽摩配城办公楼东首3-5楼3楼311室办事大厅

瑞安市安阳街道隆山东路44号2楼201室 注册大厅

瑞安市瑞光大道一巷1楼注册大厅

瑞安市玉海街道周松路23号402室

瑞安市莘塍街道镇府路109号一楼注册大厅

瑞安市飞云街道东风工业区飞云街道对面一楼注册大厅

瑞安市安阳街道罗阳大道1168号（市计划生育指导站内一楼行政审批服务窗口）

瑞安市上望街道望东东路润吉大厦（上望街道便民中心）三楼308号综合室

瑞安市汀田街道南川路15-25号（103室综合室）

瑞安市仙降街道新安村消防队内仙降市监所一楼注册大厅

瑞安市南滨街道阁三村电信大楼1、3楼307室

瑞安市马屿镇南中南路120号205室综合室

瑞安市陶山镇陶山北路40号（陶山卫生院旁）注册大厅

瑞安市湖岭镇工商南路1号注册大厅

瑞安市高楼镇龙湖东路一楼注册大厅（寨寮溪度假村边）【2014年10月20日后搬迁至高楼镇龙翔

街1号2楼注册大厅】

瑞安商城大厦10楼1007室

邮政编码

325204

325200

325200

325200

325206

325200

325200

325206

325206

325217

325206

325208

325200

325213

325211

325200

联系电话

0577-65366558

0577-65852861

0577-65618710

0577-66605702

0577-65530330

0577-65563822

0577-65192622

0577-58915065

0577-58915072

0577-58915109

0577-66855805

0577-65771314

0577-65475366

0577-65967009

0577-65736685

0577-65615027


